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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终止部分对外投资项目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6年5月19日

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部分对外投资项目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终止在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“年产33万吨新型磷酸盐系

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”和在会泽县建设的“年产11万吨新型磷酸盐系正极材料

生产基地项目”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项目相关终止手续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等相关规定，上述终止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终止对外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

股东会审议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

公司于2022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签订年产33万吨新型磷酸盐系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

司在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“年产33万吨新型磷酸盐系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项

目”，上述对外投资已经公司于2022年1月21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。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签订年产11万吨新型磷酸盐系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在会泽县建设“年产11万吨新型磷酸盐系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”，

上述对外投资已经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签订年产33万吨新

型磷酸盐系正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4）以

及于2023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签订年产11万吨新型磷酸盐系正



极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2）。

二、终止投资项目的原因

上述投资项目的投资协议签署后，公司积极推进各项前期准备工作，并与合

作方进行持续性沟通，在此过程中，得到了各合作方的支持。但在项目推进过程

中，项目实施条件发生客观变化，项目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。为维护公司整

体利益，优化资源配置，降低投资风险，经公司审慎研究、综合考量各项客观因

素，在双方友好协商、互相理解的基础上，公司决定终止上述投资项目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项目尚处于前期筹备阶段，尚未投入建设、运营，未产

生实际效益，前期筹备阶段投入资金较小，后续未有资金持续投入，亦未产生任

何债权债务纠纷。本次终止部分对外投资项目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

动，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

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.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5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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